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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傳票（付款憑單）編號：
	免備查號碼：

	第      號
	工作（或業務）計畫：

	
	佰
	十
	萬
	仟
	佰
	十
	元
	用途別科目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差  旅  費  報  告  表

	姓    名
	 
	職  稱
	

	出 差 起  迄 日 期
	自民國 年  月  日  時 起 至  年  月  日  時止，共  天。

	出差事由
	

	年
	起訖地點
	交   通   費
	宿 費
	膳雜費
	
	小   計

	月
	日
	
	公車

客運
	火車
	其它
(如:捷運)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 以上金額合計：
	元 

	備

註
	1. 相關收據、發票請黏於背面
2. 請同時提供：出差報告表、出差預定表

	①出差人員
	
	②單位主管
	
	③人事主任
	

	④會計審核
	
	⑤會計主任
	
	⑥校長
	


同德高級中等學校差旅費報支要點

第一條：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悉依本要點辦理。

第二條：教職員工及學生申請公差假，以教育部或政府機關為主，其餘需呈請核准後，始得申請。

第三條：出差請示單應附具有關文件（如公文（含簽辦單）或簽呈影本），詳填具體事由，事先

呈經核准，未經奉准不得先行出差。

第四條：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行程，應視事實之需要，事先報請核准。出差日期及行程經核定後，出差人員不得擅自更改，如有特殊情形必須變更時應陳報校長核准。

第五條：出差事畢，應於七日內依填具出差旅費報告表，並檢附相關書據（例：出差人員工作預定表、出差報告表等），一併報請各有關人員審核。

第六條：出差地區距離學校所在地達五公里（含五公里）以上者，始可報支差旅費。

第七條：出差旅費分交通費、住宿費、膳雜費。支付標準如表：

＊出差旅費支付標準表

	費

用

職

稱
	交  通  費
	住 宿 費
	膳 雜 費

	
	火 車
	汽 車
	未 供 宿

【檢附收據】
	供宿
	南投市 ﹝含中興新村﹞、名間鄉、國姓鄉、芬園鄉、員林鎮、霧峰區、大里區
	其他地區

	教職員工
	自強號
	公民營汽車
	1.2級主管:

2400元/晚

幹事.約聘:

2000元/天
	不

報

支
	150元/天
	300元/天

	學生
	莒光號
	公民營汽車
	500元/一晚
	不

報

支
	按實際因公用餐數計支：

早餐50元

午餐80元

晚餐80元

	
	※如有特殊需要另行簽

准並檢附票根核實報支
	
	
	

	
	◎學生差旅費請領時，應檢附核准〝函〞或〝簽〞影本、

差旅費印領清冊及成果冊辦理。


第八條：交通費報支規定如下： 

一、交通費係指行程中必須搭乘汽車、火車等相關費用，依【出差旅費支付標準表】標準

報支。但出差機關專備交通工具或領有免費票或搭乘便車者，不得報支。

二、因業務需要，駕駛自用車出差者，依【出差旅費支付標準表】標準報支，不得申請油料費、過陸﹝橋﹞及停車費等補助。

三、因公必須搭乘特殊交通工具，於出差請示單上註明，事先呈請核准，但以補助款核銷者不在此限。

第九條：住宿費報支規定如下： 

一、出差地點距離六十公里以上且在出差地區有住宿事實者，得檢附收據核實報銷，惟不得超出上限【如出差旅費支付標準表】。

二、出差地點供給住宿或有人免費接待者，均不得報支住宿費。

三、出差地點為其本人居住地者，不得報支住宿費。

第十條：教職員工膳雜費報支規定如下：

一、膳雜費包括餐費等雜支，報支方式按出差天數核算，支付標準依【出差旅費支付標準表】。

二、出差單位供膳二餐以上者，膳雜費半數支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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